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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年 月 日国家核安全局批准发布)

本导则自201 年 月 日起实施

本导则由国家核安全局负责解释

本导则是指导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用不同于本导则的方

法和方案，但必须证明所采用的方法和方案至少具有与本导则相同的

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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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本导则为核技术利用单位产生的放射性废物最小化（以下简称废物最小化）

提供指导，也为监管部门开展核安全审评和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1.2 范围

本导则适用于核技术利用单位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过程中废物最小化的

管理，主要适用于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和液体废物量较大，且废物中放射性核素

的半衰期大于 100天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如生产放射性同位素和使用放射性同位

素（甲级场所）的单位，其他单位可适当参考。

2 目标和原则

2.1 总体目标

在生产、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及退役过程中，通过废物的源头控制、

再循环与再利用、清洁解控、优化废物处理及强化管理，经过代价利益分析，使

放射性废物量（体积和活度）减小至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

2.2 主要原则

2.2.1 废物最小化应开展源头控制，避免或者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

2.2.2 如果废物已经产生，应通过去污和贮存衰变等方法使其尽可能地再循

环和再利用，或实现清洁解控。

2.2.3 对于无法再循环和再利用的废物，应尽可能做减容处理，减小待处置

废物的体积，最后实行最终安全处置。

2.2.4 应科学策划并优化管理，提高运行人员的素质，避免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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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废物最小化大纲

3.1 废物最小化大纲的制定、评估与更新

3.1.1 产生放射性废物的核技术利用单位应制定废物最小化大纲，提出废物

最小化的目标、方案及管理等内容。

3.1.2 废物最小化大纲应定期自我评估（如每年一次），内容包括趋势分析、

能否达到目标、选用技术的有效性及经验教训，并提出可持续改进的措施。

3.1.3 如果评估结果显示趋势明显不如预期或目标难以实现，应及时更新大

纲。

3.2 废物最小化目标

3.2.1 废物最小化大纲应针对核技术利用单位产生废物的不同阶段分别提出

废物最小化目标。

3.2.2 目标应是明确的、具体的，根据废物产生环节来确定，并应考虑其废

物流的数量和复杂性。目标的制定应考虑职业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照射水平及废物

最小化活动的成本。

3.2.3 应采取切实可行的设计和管理措施，并借鉴国际经验，使放射性废物

产生量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

3.3 废物最小化方案

3.3.1 废物最小化大纲中应说明当前的或预期的废物流及其体积、总量、物

理化学等方面的特征，对废物进行准确和全面地特性鉴定。除上述信息外，废物

特性鉴定还应包括输入材料、材料用法、产生工艺、监管状况、最小化和管理方

法以及单位处置成本等。

3.3.2 应建立废物台账，系统收集产生和处理的废物的量化数据，确保能提

供支持最小化大纲的信息。

3.3.3 应说明具有确保放射性废液达标排放、固体废物清洁解控的处理能力，

或者提出可行的处理方案。

3.3.4 对于废物的产生或运输，应制定废物去向跟踪计划，提出可供选择的

废物最小化方案及其优先次序，并提出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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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理

3.4.1 核技术利用单位的各管理层应支持废物最小化大纲，并将废物最小化

作为管理方针中的一部分。

3.4.2 管理层应建立有效的废物最小化策略，设定各阶段的废物最小化目标，

确认废物最小化时机，树立废物最小化文化，制定培训计划，并考虑其他能促进

废物最小化大纲实施的管理目标和激励手段。

3.4.3 应开展质量保证工作，以确保废物最小化大纲达到预期目标。

4 设计和建造阶段废物最小化

4.1 一般要求

4.1.1 在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应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

艺和设备，尽量减少放射性废物的产生量。

4.1.2 应开展以废物最小化为目的的设施性能优化，以降低在设施整个寿期

内与废物管理和污染控制相关的成本。

4.1.3 在设施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应保证放射性物质的隔离和放射性物质

的分类封装，以降低泄露和出现复杂情况的可能性。

4.1.4 设施的设计和建造应利于最终退役，以便能够实现与设施退役和场址

整治相关的废物及其成本的最小化。

4.2 设计优化

对于新建设施，应利用系统工程学方法，对预计会产生废物的过程进行识别

和优化。在设施规划过程中，应考虑在优化过程中为调整设备和系统提供所需要

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特性。

4.3 建筑材料的选择

4.3.1 应尽可能避免在建设过程中使用有害材料，例如，选择不含有害溶剂

的涂料，否则在清除这些材料时还需将其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4.3.2 在可能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区域中，使用的表面和结构组件材料应是

无孔的，并且不需要使用研磨剂就可以比较容易去污，否则将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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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应选择经久耐用的涂料和其它材料，这将使维修或更换过程产生的废

物实现最小化。

4.3.4 一般情况下，应更倾向于使用含有可回收成分的建筑材料，这样更有

利于材料的回收。例如，利用回收的金属和其他轻度污染材料作屏蔽或其他用途。

4.4 潜在污染源的隔离

4.4.1 设计建筑物时，应尽可能将使用放射性物质的区域隔离，以实现污染

区域的最小化。

4.4.2 应安装合适的包容系统，以包容溢出物，阻碍其向环境的潜在释放。

4.5 利于最终去污

4.5.1 有可能被污染的设备和建筑应是易于接近和去污的，或者可移动或更

换。

4.5.2 有可能被污染区域的表面应设计成易于清洁的表面，可采用光滑、无

孔的圆角结构。

4.6 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

在邻近放射性物质使用地点的区域可设置废物操作区，用于收集和管理所产

生的废物，并根据不同功能对废物操作区进行合理划分和设计，以使得操作过程

中的废物最小化。

实验室和小型研究机构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可参考附录 A。

5 运行阶段废物最小化

5.1 废物最小化技术分级

废物最小化技术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源项减少、再循环和再利用及处理。其

中，源项减少可通过采取行动在产生废物的环节减少或消除废物；再循环和再利

用可对已产生的废物或废物中特定组分进行有益利用；处理是将危险组分转化为

低危险或无害材料，对必须贮存或处置的废物进行减容和固定。在整个运行阶段，

对于可解控的废物及时予以解控。



— 13 —

5.2 源项减少技术

5.2.1 进货管理

应通过进货控制来防止放射性和其他有毒物料的不必要采购，并尽量采购可

以直接使用的放射性物料，以达到源项减少的目的。

5.2.2 进料改变

应尽量识别并控制进料中可能引起重大安全和废物管理问题的杂质，并尽量

使用非放射性物质来替代放射性物质。

5.2.3 技术改进

可通过对工艺、设备或技术等的改进，减少废物产生量。例如，改进设备、

管道系统或布局，增强自动化，改进操作设置等。

5.2.4 产品改变

在运行阶段，从事生产制造的单位可通过对其产品做出改变的方式来减少废

物产生量，例如生产其它替代产品或改变产品成分。

5.2.5 良好的操作实践

5.2.5.1 活动的计划和安排

应注重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活动的计划和安排，可通过在工艺和程序上的调整

或合理的活动安排来避免产生或减少难以管理的废物。例如，更换下来的放射性

物质操作区域排风系统的高效空气过滤器（HEPA）将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其

更换不宜用使用时间作为指标，而应以过滤器前后压差变化作为更换指标，以免

频繁更换；此外，还可通过采用体积小并且易于管理的预过滤器，可使 HEPA的

使用寿命明显增加。

5.2.5.2 防止释放

通过净化、防止泄漏和挥发等措施控制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的释放，可以减

少与释出物的清洁和包容过程相关的废物产生量。

5.2.5.3 废物的分类收集

（1）对废物分类收集的原则包括：①避免混淆或混合应分开管理的废物；

②防止化学不相容的材料混合；③尽可能对物料进行再利用和回收；④在收集物

料时应考虑其形式和组分，以便于处理；⑤应利于管理，避免要求过多的容器、

分类、处理等；⑥对废物容器恰当标识，确保能表征废物并提供危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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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对废物合理分类，以防止必须采用不同方法进行处理和处置的废物

的混合，同时预防将无法处置的废物与可处置的或者进行去污处理的废物混合。

应考虑废物的化学相容性、放射性/非放射性废物、长/短半衰期废物、解控/非解

控废物、危险/非危险废物、生物危险/非生物危险废物等，详见附录 B。

5.2.6 物料操作中的污染控制

在实验、现场和设施中，污染控制程序应遵从如下原则：

（1）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用品，宜使用可清洗或易于去污的物品；

（2）尽量使用那些易于去污的材料或设备，例如尽量避免使用多孔材料、

木材及表面质地粗糙的材料和设备；

（3）在必须使用难以去污的多孔材料或具有复杂花纹的设备的情况下，可

将这些材料或设备加以包裹或密封，以便于之后的去污；

（4）限制与放射性物质的接触，以避免可能发生的污染扩散；

（5）避免操作放射性物质和非放射性物质时共用实验室和设备；

（6）尽量限制实验室中使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的区域，设施的布置应能避

免不必要的放射性工作人员和材料的潜在污染；

（7）仅允许那些与直接使用放射性物质有关的人员在控制区工作，避免携

带任何不必要的物品进入控制区域。

5.3 再循环和再利用

5.3.1 再利用

5.3.1.1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对剩余物品或废物进行直接再利用是最有效的

再循环方式，这通常仅产生少量的二次废物并且仅需要最少的额外能源消耗。因

此，应尽量对废物进行再利用，特别鼓励在同一单位内的再利用。

5.3.1.2 可开展以下工作以促进废物的直接再利用：

（1）在本单位内建立寻找其他用户的系统，对多余的未使用的放射性核素

进行重新配置；

（2）应尽可能将多余的、未使用的放射性物质送回供货方；

（3）在后续的涉及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中，不易去污的实验室器具和污染后

的实验室应严格管理，避免污染扩散或失控；

（4）可以将不再需要的未使用的设备运至其他设施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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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3 一些情况下，待处理放射性废物或混合废物可使用已有废物代替非

放射性化学试剂进行处理，以减少废物总量。例如，在腐蚀性混合废物处理单元

中，有时可以用酸/碱废物替代需要的化学中和剂，这样可以显著减少液态放射

性废物的体积，而处理的原材料费用也会减少。

5.3.2 再循环

5.3.2.1 一些情况下，可将废物再生后返回原用途。例如，用于收集放射性

废物的容器的设计应允许对其进行倾空和去污操作，以便于继续使用。

5.3.2.2 一些废物可在经过处理后回收其可用组分。例如，可将放射性废物

用于制造放射源。

5.4 以贮存或处置为目的的处理

5.4.1 处理的目的

在使用所有合理可行的源项减少技术及再循环和再利用技术后，应对废物进

行处理以降低其危险性、减小体积及降低生物活性，以便于贮存、运输或处置。

处理过程中也可能要求对材料进行去污、再生或回收。

5.4.2 处理的目标

5.4.2.1 对不同类型废物进行处理的目标如下：

（1）对于放射性废物，应使放射性活度、体积最小化；

（2）对于混合废物，应使化学危险性、放射性活度、体积最小化；还可能

需要进行处理，以实现危险化学成分与放射性成分的分离；

（3）对于具有多重危险属性的废物，应对传染性病原体进行灭活处理，消

除医疗废物的其他危险属性，降低放射性活度、化学毒性和生物活性，并减少体

积。

5.4.2.2 对混合废物和具有多重危险属性的废物，进行处理的目标通常是消

除一种或多种危险属性，使这些废物可以作为单一类型的废物进行下一步处理。

5.4.3 处理的方法

废物贮存或处置前管理的方法包括降低危害的方法、减少废物体积或总量的

方法及降低迁移率的方法，具体方法及其适用性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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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退役阶段废物最小化

6.1 一般要求

6.1.1 依据提出的退役目标和退役策略，确定最优的退役范围，例如是整体

退役或是部分退役。

6.1.2 为退役措施选择最优的技术手段，通过评估确定对被污染设备和废物

进行去污还是处置，最大限度地重复利用可循环材料。

6.2 去污过程中的废物最小化技术措施

6.2.1 在设施去污工程中，应综合考虑各种技术措施的有效性，以使得选用

的废物最小化技术能为单个废物流或混合废物流提供经济、安全的处置方式，并

尽量避免二次废物的产生。

6.2.2 去除污染的技术措施有很多，附录 D列出了一些适用于小型设施的去

污技术措施。每一项技术措施都应考虑其对具体的被污染材料或表面的适用性、

总体目标及相对于其他措施的优点。在大多情况下，最好的途径是采用一系列技

术措施，逐渐增加这些措施的强度，直至达到既定目标。

6.2.3 对于选用的去污技术措施，可以通过在小区域内测试或在实验装置中

试用，并进行有效性评价。

6.3 退役废物管理

退役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管理，参照 5.3和 5.4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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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

核技术利用

核能利用以外，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在工业、农业、医疗、国防及科学

研究等方面的应用。放射性同位素包括放射源和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射线装置包

括 X线机、加速器、中子发生器以及含放射源的装置。

放射性废物最小化

使放射性废物量（体积和活度）减小至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过程。

放射源

除研究堆和动力堆核燃料循环范畴的材料以外，永久密封在容器中或者有严

密包层并呈固态的放射性材料。

减容

减小废物体积的行为。典型的减容方法有机械压实、焚烧和蒸发等，减容也

包括通过去污（达到豁免）或避免废物的产生来减少废物的总体积。

再循环

将放射性活度浓度或表面污染水平达到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水平的物料返回

生产流程中使用。

再利用

将放射性活度浓度或表面污染水平达到国家现行标准规定水平的工具、设

备、建筑物和场地等再次直接使用或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使用。

混合废物

同时含有放射性和化学危险成分的废物，多来自研究机构。

多重危险废物

同时含有放射性、化学毒性和传染性病原体等危险成分的废物，多为医疗废

物或来自研究机构的实验废物。

https://baike.so.com/doc/6500051-67137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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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计考虑

以下以实验室及大多数的小型研究机构为例，给出废物操作区的污染预防设

计考虑，其他核技术利用单位可供参考。

A.1 废物操作区的划分

对于实验室以及大多数的小型研究机构，一般在位于放射性物质使用地点附

近的区域收集和管理所产生的废物，废物操作区域可根据不同功能划分为四个区

域：附属收集区、临时集存区、中心整备处理区和处理贮存设施。

A.2 附属收集区

A2.1 这些废物收集区位于废物产生点附近，在废物产生者的直接控制之下。

对于低水平混合废物，这些区域要满足一些特殊的管理要求，包括对可在这些区

域集中的废物类型和总量的限制。废物从收集区移出之后，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最

多可以在场内堆积存放 90天。

A2.2 应考虑收集区的数量、类型以及尺寸。为废物收集而设计的区域应允

许后期扩大或缩小的可能性，或允许从中划出部分区域供各类废物使用；在允许

的条件下，分类后的放射性材料和废物可以共用安全柜和其他的安全设施，以避

免设备和保存空间的重复建设。实验室设计者应确定实验室运行将会产生废物的

类型，以确定所需独立收集区的数量。放射性废物和化学废物应在单独的、不相

邻的区域进行收集，以降低交叉污染和因疏忽造成不同类型废物混合而产生低水

平混合废物的可能性。

A2.3 应将收集区受到污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污染控制和包容系统应将产

生二次废物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例如，应避免使用一次性可吸收衬垫，选用可以

再利用的可清洗托盘或衬垫，以减少附加废物的产生；易挥发或易产生粉尘的放

射性物质的操作应在指定的区域内进行，并配备合适的外罩、手套箱或其他包容

系统。包容系统应设计成将污染物隔离在较小的区域，并应便于去污。

A.2.4 应考虑液体废物容器贮存的二次包容。液态化学制品、放射性废物或

低水平混合废物容器应贮存于带唇缘的托盘或可移动式二次包容系统中，该系统

容器应具有大于废物容器最大容量的 10%的包容能力。为了包容一些小容器，可



— 19 —

选用不渗透的、耐化学腐蚀的材料制成的安全托盘。包容单元应满足以下要求：

（1）具有置于收集区内的合适尺寸，不得阻碍交通；

（2）具有不同的尺寸，以适用于包装不同类型和尺寸的废物容器；

（3）采用耐化学腐蚀材料制成，这些材料是可去污、可再利用的，不建议

使用含铅或其他有毒添加剂的塑料，以及 PVC材料；

（4）对于不相容的废物和材料，应使用单独的托盘；

（5）用于接收来自连续液流设备所产生的废物的容器，在运行期间应能够

观察液位，或安装有自动关闭装置以防止溢流。

A2.5 应对不同类型废物的收集区进行恰当的标识，以及对容器中放置废物

的种类进行明确的识别及恰当的标注。

A2.6 装有闪烁液的废物瓶应根据闪烁液的组成将其作为低水平放射性废物

或低水平混合废物收集。装有低水平混合废物的瓶应与其他废物瓶分开收集；仅

含有 H-3或 C-14废物的瓶应与装有其他放射性同位素的废物瓶分开收集。不同

类型的废物瓶应使用不同托盘分别收集。

A2.7 应建立专用的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收集区，并应作出以下考虑：

（1）产生水溶性液体废物的实验室应使用可再生的防泄漏及抗破损的容器

进行废物收集，例如塑料，在其服务期结束后可进行焚烧处理；

（2）只含有短寿命核素的、可进行衰变贮存的废物，应与含有长寿命核素

的废物使用不同的容器收集；

（3）盛放低放废液的容器应置于可清洗的托盘或可移动式二次包容系统上，

并应在工作台面下指定的区域配备溢出包容系统；

（4）低放废液收集区的地面应是无孔的、可清洗的，并且无地漏。

A2.8 低水平混合废物收集区应与收集低水平放射性废物以及非放射性化学

废物的区域分开，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事项。

（1）用于收集低水平混合废物的区域应具有足够的溢出包容能力，例如采

用无孔且耐化学腐蚀的建筑材料，利于溢出物和溅出物的清洁。

（2）收集容器的数量、类型和尺寸以及包容托盘的设计应取决于所产生低水平

混合废物的总量、可处理性及化学相容性。不同类别的不能贮存在同一容器中的废

物，不应贮存在同一包容单元，例如酸与碱、氧化剂与易燃液体、无机氰化物与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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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只产生少量废物并装在杯、瓶、罐等容器中的实验室，可不设置专用

的低水平混合废物收集区。除易燃或腐蚀性废物外，只需将小容器分类分组放在

防溢出安全托盘上；易燃或腐蚀性废物应贮存于安全柜中。

（4）产生大量低水平混合废物的实验室，应设置专用区域，并利用大体积

收集容器对废物进行收集。大体积容器，例如溶剂安全罐、25 L桶等，应置于工

作台下面的指定地面区域。

（5）液体化学废物应贮存于托盘或其他包容装置上，这些包容装置的容纳

能力，应至少大于贮存于这些装置中的最大容器总体积的 10%。

（6）废物容器应易于从各个角度观察、监视。

（7）贮存容器中的废物与附近其他容器中贮存的废物或其他材料化学性质

不相容时，应对其进行物理隔离，或利用墙、隔板或其他装置进行保护，与其他

材料隔离。

（8）收集区的地面应是无孔的、易接近的、可清洗的，并且无地漏。

（9）如实验室中有产生大量的或连续废物流的自动化流程或其他设备，应

针对大体积收集容器设置另外的更大的收集区。

A.3 临时集存区

A3.1临时集存区应设置在建筑物内，用于临时收集、压实及贮存废物，为

废物运往设施内的中心整备处理区做准备。

A3.2 在将废物从附属集中区移出并运送至收集区或中心整备处理区之前，

应由有从业资格的废物管理人员按照相应废物鉴别和标识规定对废物进行检查，

以尽可能减少接受未知废物和未正确识别废物的可能性。

A3.3 可在建筑物内为危险废物和放射性废物分别设立单独的房间，作为已

收集于容器中的废物的临时收集区。这些房间只用于短期贮存，并应与产生废物

的源头分开。

A3.4 这些收集房间应与 A.2所述实验室内的废物收集区具有相同的设计考

虑。此外，还应满足适用于以下 A.4所述的中心整备处理区的要求。

A.4 中心整备处理区

A4.1 中心整备处理区是一些房间或建筑物，废物在这些区域内接收、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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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加工和处理，以便于处置或者运往场外。

A4.2 中心整备处理区的尺寸应该能为常规的以及意外条件（比如无法进行

场外处置时）下的废物管理，提供足够的贮存能力，以包容废物的溢出和释放。

低水平混合废物的处理区还应满足危险废物产生者相关的特殊要求。

A4.3 用于处理或贮存液体废物的区域应设置包容系统，用于收集和控制溢

出和泄露。例如，在容器下方安装底座，该底座应具有足够的密封性，以防止包

容物泄露或溢出，并且在检测到溢出或泄露时容易清除；该底座应具有足够的容

纳能力，在其所能贮存容器最大体积的 110%和最大容器体积的 110%二者中取最

大值。

A4.4 贮存和包装系统的设计应保证化学不相容的废物和具有不同处理能力

的废物被隔离开。

A4.5 应为易燃的放射性液体的贮存提供安全贮存柜。

A4.6 容器之间应保留至少 0.5 m 的过道空间，以保证紧急情况下的检查以

及人员、废物容器、溢出控制和防火设备的无障碍通行。

A4.7 利用耐化学腐蚀、易清洁材料建造的无开口或排水沟的地面系统，应

利用凹槽区域、护沟或其他装置为溢出物提供二次包容功能。在入口处设置的护

沟应允许用于移动容器的推车、台车和其他设备通行。

A4.8 这些区域或房间应实行出入控制，只有废物管理人员和应急人员才能

进入。

A4.9 应为溢出控制设备、工具、打包装置、吸附剂及其他用于常规操作的

材料提供存放空间。

A4.10 可为含有放射性的动物尸体及其他生物组织废物提供冷冻或冷藏贮

存能力。

A4.11 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接收、加工、集存和处理应在符合相关规定并获

得许可的情况下开展。

A.5 处理贮存设施

A5.1 在筹建新设施时，应评估该设施产生低水平混合废物的可能性。对于

一些类型的低水平混合废物，利用商用设施进行场外处理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一

旦产生这些废物，即使产生量极少，仍需要在场内贮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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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如果预计将来有进行低水平混合废物管理操作的需要，应在设施建设

前提出申请。在申请中，应说明详细的规划、布局、处理过程。

A5.3 处理和贮存设施可设置在场外，在获得批准后可开展本单位的废物处

理和贮存操作。

A5.4 若处置废物，包括来自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废物，须获得相应的许可

证。

附录 B 废物的分类收集

B.1 化学不相容的废物

在建立废物组别时，将化学不相容的废物，例如氧化剂和有机溶剂等分开，

是一个重要关注点。当化学不相容的低放混合废物混合时，有可能发生剧烈的化

学反应，释放有毒气体或发生火灾或爆炸。

B.2 放射性废物/非放射性废物

对运行操作产生的固体废物进行分拣，能够大大减少需要进行场外处置的废

物量。以实验室为例，相应的分类建议如下：

（1）将已知的被污染的废物与可能没有被污染的废物分开。在实验完成之

后，应对没有被污染的废物进行检查，测量其中放射性物质的含量。如果确认该

废物没有被污染，则可以与普通固体废物一同处置，任何被污染的废物都必须按

照放射性废物的要求管理；

（2）可能被 C-14或 H-3污染的纸和塑料应视为被污染废物。由于一般情况

下很难对其进行分析，所以将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

B.3 长半衰期废物/短半衰期废物

如果可能的话，短寿命放射性核素应与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分开。对于短寿命

放射性核素废物，应进行贮存衰变，在清洁解控后将其运往场外处理。

B.4 解控废物/非解控废物

应区分解控废物和非解控废物，将解控废物与普通固体废物一同处理，非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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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废物作为放射性废物进行管理。

B.5 解控的液闪废物/非解控的液闪废物

在处理非常低水平的液闪废物时，可不考虑它们的放射性。因为对于可解控

的闪烁液，有更多的处理方法可供选择，应将这些废物与非解控闪烁液及其他混

合废物分开收集和处理。

B.6 解控/非解控的动物尸体和动物排泄物

B6.1 由于解控的动物尸体可以作为非放射性医疗废物处置，因此，应将低

于解控水平的尸体与超出解控水平的尸体进行分别的收集处理，以减少作为放射

性废物处理的废物量。

B6.2 低于排放限值的动物排泄物，可直接排入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可以将

动物放置在代谢笼内，以合适的方式收集排泄物后直接冲刷。

B.7 放射性废物/危险废物

B7.1 应避免危险废物与放射性废物的不必要混合，防止交叉污染，这是减

少或预防混合废物产生的最重要策略。

B7.2 应建立标识系统，清楚地标明各种废物的处置场所。应在标签中说明

危险化学成分的具体名称、放射性核素及其浓度，这样可以确保废物流被区分开，

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分类不明。

B7.3 应建立有效的筛查系统，以便被放射性污染的废物溶剂在与更大体积

的危险废物一同固化之前能够被检测到。

B.8 放射性废物/非危险废物

应将危险液闪瓶与非危险瓶进行区分。将装有危险化学闪烁液的瓶与那些装

有非危险闪烁液的瓶分开，非危险瓶可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或者如果相应核素

含量低于解控水平的话，可直接作为普通固体废物处理。

B.9 特殊危险废物/非特殊危险废物

含有特殊危险废物的混合废物应与那些不包含特殊危险废物的混合废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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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收集。对于特殊废物，处理和处置的选项通常比较少，并且处置后的残留物可

能仍然是危险的。

B.10 生物危险/非生物危险废物

B10.1 具有潜在传染性的物质，例如血液和体液及那些可作为医疗废物管理

的物品，都应与放射性废物分开收集，这是出于对管理需要和处置价格不同的考

虑。

B10.2 对由于病人接受放射性诊断或检查产生的样品和废物，应实行单独的

管制，对被污染的物质和其他医疗废物进行分拣。

B10.3 对放射性动物尸体，要根据该动物是否暴露于传染性介质来确定其所

需要满足的管理要求。应对可能具有传染性的动物尸体和组织与没有传染性的尸

体和组织进行分拣。对于可能具有传染性的尸体和组织，通常要进行场内灭活处

理。

附录 C 废物处理的方法

C.1 降低危害的方法

C1.1 降低放射性活度：短寿命放射性核素的衰变

对于某些半衰期足够短的放射性核素，应采用贮存衰变的方法降低放射性活

度。贮存衰变方法适用于半衰期不超过 100天的废物，在贮存至少 10个半衰期

后，应对仅包含短寿命放射性核素的废物进行监测，确定其是否可以清洁解控。

对于证明有足够贮存空间、安全容器和适当监管的单位，可以对更长半衰期的放

射性废物进行贮存衰变，但须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C1.2 降低放射性危害：去污

应尽量对废物进行去污，以降低其中的放射性危害。例如，对于受到放射性

污染的铅，可采用机械去污技术或用化学试剂对其进行去污；对于放射性废液，

可采用吸附和萃取技术或通过分馏或精馏流程，将放射性污染物移出。

C1.3 降低化学危险

C1.3.1 在多数情况下，应对混合废物或具有多重危险属性的废物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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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进行处理，使其化学毒性减至最小或者去除与其化学成分有关的其他危险属

性（如可燃性、腐蚀性或反应性），以便于搬运、贮存和最终处置。

C1.3.2 常用于降低废物中化学危险成分的方法，包括：

（1）生物修复。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危险物质和混合废物场址的清污，可以

一定程度地减小废物规模，以适应小型废物产生单位产生的多种类型有机废物流

的处理；

（2）活性炭颗粒过滤。该方法可以从大量废水中有效地去除有毒的有机化

学成分；

（3）氧化法。有多种化学氧化方法已经得到使用或正在开发，用于氧化放

射性废物或混合废物中的危险有机化合物；

（4）紫外光催化氧化反应。该方法用于废水中有毒有机化合物的处理；

（5）蒸汽重整。该技术将用于处理有机危险废物、活性炭再生和活性炭去

污。

C1.4 降低生物危险性

C1.4.1 处理带有生物危险性的放射性废物的主要目标是除去潜在的可能引

起疾病的传染性生物（即传染性病原体）。处理过程可能包括不同的灭活、消毒

或杀菌方法。

C1.4.2 为使废物不会再引发疾病，应提出降低生物危险性的附加处理目标

或二次处理目标，包括：

（1）保存条件应能阻止细菌的生长、防止腐烂和避免产生气体；

（2）对针头、注射器或其他锐器进行破碎处理；

（3）采用焚烧或机械处理方法，去除需要作为医疗废物管理的废物属性，

或去除废物中不利于处置设施接收的属性。

C1.4.3 常用于降低废物中生物危险性的方法，包括：

（1）传染性病原体灭活。对于医疗废物中经常出现的大多数具有潜在传染

性的病原体，使用加热方法很容易灭活；如果灭活剂能够浸入废物并保证足够的

接触时间，使用化学方法也比较容易实现灭活。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放射性废物

管理设施的长期贮存或处置而言，灭活处理可能是不够的，可能还需要储存并破

坏能使其作为医疗废物监管的其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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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化学消毒。液态化学消毒剂，如漂白剂、碘伏、季氨和酚类化合物，

常用于对液态废物及无孔材料上具有生物危险性的污染物进行灭活；使用甲醛或

环氧乙烷气体的去污方法也是可行的，但不常用于医疗废物的常规处理。选择消

毒剂时应考虑消毒剂对于废物中传染性病原体的有效性、与废物中其他化学成分

的相容性、对废物最终处置方案的考虑以及对容器的腐蚀性等；

（3）蒸汽高压灭菌器灭菌。该方法广泛应用于医疗废物的灭菌，但应注意

放射性物质的挥发和对高压灭菌器的污染，可通过使用通风过滤器和活性炭等吸

附材料来减小潜在挥发性放射性核素的释放；

（4）保存。当有必要长时间贮存可降解废物或对它们进行陆地填埋处置时，

必须采取保存方法。保存方案应尽量破坏细菌生长的一种或多种必需条件，包括

接种物或细菌源、水、适合生长的温度、营养物质，或存在化学抑制成分。最常

用的保存方法包括冷冻、脱水、用石灰石处理以及添加化学消毒剂。

C.2 减少废物体积或总量的方法

C2.1 在对废物采用所有处理和再循环策略之后，应通过实施最小化策略减

小废物长期贮存或处置的重量或体积。应对所有可行的体积减小方法进行比较，

确定其中哪些技术对废物中的材料和放射性核素适用，考虑体积减少方法在废物

的贮存、运输和处置能力方面所能达到的效果以及成本收益。

C2.2 压缩

在不考虑进行金属回收、去污或焚烧处理时，通过压缩来减小固体废物体积

是一种广泛使用的、经济有效的方法，包括常规的压缩单元和超级压缩机等。在

选择医疗废物的压缩方法时，须考虑其中包含锐器的危险性。在任何情况下，均

不允许操作人员在废物容器中进行手工压缩。

C2.3 浓缩

液体废物的体积减少方法包括从大体积的惰性基体中对放射性核素或某些

化学成分进行浓缩或移除。例如，蒸馏方法用于废物成分的分离或浓缩，或者使

用活性炭或树脂进行吸附。

C2.4 处置前的表面去污

对于待去污的设施，移除污染表面是常用的体积减少方法。例如，对于木材

和混凝土，污染仅出现在表面或近表面，将被污染的部分移除是有效的体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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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C2.5 焚烧

焚烧方法适用于很多种类的放射性废物，如动物尸体、排泄物等生物物料和

医疗废物等，能同时实现多个最小化目标，如使有毒或有机化合物完成氧化、获

得高的减容比，以及一些情况下对不具有挥发性的放射性核素和有毒金属进行包

容或玻璃固化。

C2.6 干燥

对于不宜进行焚烧或压缩处理的生物物料，如动物尸体，冷冻干燥是一种有

效的、经济的减小废物体积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将处理后的物料作为固体废物打

包后进行处置，避免二次废物的产生。其他干燥方法还包括微波法和干馏法等。

C2.7 生物降解

一些生物方法，如食腐虫，可用来减小动物尸体的体积。

C2.8 碾压和破坏

C2.8.1 在对医疗废物进行贮存或处置前，通常通过碾压来减小体积。该方

法受到碾压机被放射性物质污染后难以处理、排放的危险气溶胶难以收集、机器

维修工人的辐射危险等因素限制。

C2.8.2 医疗废物的处理也可使用破碎后进行化学消毒的方法。

C2.9 碱水解

含有放射性的动物组织和尸体可以使用碱水解方法来处理。水解反应和降解

反应使大多数生物物料转变为可通过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的液态水解产

物，大大减少需要作为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的废物体积。

C2.10 等离子弧

等离子弧方法是在封闭空间内使用电弧产生的极端高温对废物进行热处理

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可用于处理医疗废物，并且有可能成为处理放射性废物和混

合废物的替代处理方法。该方法提供了一些潜在的优点，包括：

（1）处理过程不属于焚烧处理，可能不需要满足对焚烧装置的许可要求；

（2）产生的尾气可以处理和排放，或者收集起来用作燃料；

（3）没有对废物性质的要求，可以接受很多类型的废物及混合性废物；

（4）可以实现对废物的手工操作、潜在照射、费用以及表征废物所需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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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小化；

（5）不需要对废物进行前处理；

（6）仅用一个处理步骤便可以同时实现有机化合物的破坏、重金属和放射

性核素的稳定化；

（7）处理的固体残渣被固化于玻璃基体中，具有耐久性和良好的防浸出性。

C.3 降低迁移率的方法

C3.1 汞齐化

汞齐化主要用于含汞废物的处理。在进行处置前，应将含液态汞的废物与铜、

锌或其他金属材料一起进行汞齐化处理，使其成为半固态产品，以减小汞蒸汽的

潜在排放。

C3.2 控制螯合剂

由于螯合剂可以与其他稳定化处理过程发生相互作用，并在近地表处置中可

增加废物的移动性，因此，有必要通过氧化处理或其他方法对废物中的螯合剂进

行降解处理，以利于后续处理或处置活动的开展。

C3.3 封装

通过使用表面涂层材料（如有机聚合物）或者由惰性有机材料制成的护罩进

行封装，可以有效降低废弃物品中危险成分向浸出介质表面的潜在迁移。

C3.4 稳定化

稳定化处理常用于降低废物中的危险性或放射性污染物的迁移率。通常使用

普通水泥、石灰/火山灰或水泥窑粉尘等作为稳定剂，并在其中添加一些试剂如

铁盐、硅酸盐和粘土等增加固化废物的耐久性或提高其强度。

C3.5 屏蔽

在减小贯穿辐射在贮存或处置过程中的照射方面，屏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

法。选择屏蔽材料时应对防护因子和最小化目标加以考虑。可使用回收材料制作

屏蔽体，并使屏蔽体对于环境的风险最小化。

C3.6 玻璃固化

玻璃固化广泛应用于高水平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在废物的长期安全贮存和安

全处置中，玻璃体可能是最稳定的形式。放射性核素和重金属离子被固定在玻璃

基质的分子结构中，不易从玻璃体中浸出进入处置设施和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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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去污技术示例

表 D.1列出了一些适用于小型设施的去污技术措施及其优、缺点。

表 D.1 适用于小型设施的去污技术示例

序号 去污技术 主要用途 主要优、缺点

1 使用含 NaOH

的化学凝胶

用于管道内部

去污。

 将凝胶简单地喷射到表面就可达到去污目的。不需

要充满整个管道。

 操作和使用 NaOH 凝胶时，可能会产生安全问题。

 使用后的凝胶需作为腐蚀性低水平混合物来管理。

具有高粘性，较难中和。

 将碱性腐蚀液排放至生活污水管道是禁止的。

2 利用各种介

质进行稳定

化处理

作为被污染残

余物的涂层使

用，涂层是可

剥的。

 污染物可被固定在一个地方，而不是被清除，从而

延缓废物的产生。可用的稳定介质包括液态和固态

蜡、水溶性有机润滑剂（聚乙二醇）和环氧涂料薄

膜。

 使用涂层，尤其是环氧涂料时，会产生潜在的职业

健康风险。

 涂层最终需要处置。被污染物体仍然作为放射性物

质被管制，不能完全退役。需要进行恰当标识作为

危险警告。

 使用的稳定化介质可能会妨碍处理以及最终的处

置技术。

3 剥离，视污染

的具体情况

而进行的清

除或处理

清除包含放射

性污染物或有

毒物质，比如

铅、镉、铬和

汞等的涂层

 这种清除通常包含反复地用手刮擦、水洗、清洗剂

擦洗，或者使用可能含有易燃或有毒溶剂的涂料清

洗产品。对于这种或相似的方法，可能需要制定全

面计划，使用包容系统和呼吸保护系统。

4 超声波振荡

清洗

振荡清洗小型

的无孔表面，

或者非固定污

染的组件，比

如疏松沉积、

疏松黏附的污

染物

 对于一些小的、很难接触到的缝隙，利用超声波清

洗或者振荡器清洗非常有效。机械手、泵密封圈和

过滤器等组件中经常发现非固定污染物。

 整个过程通常不需使用有害清洁剂，可在封闭系统

内实施。

 清洁剂也需要处置。

5 低压水洗 最常用的去污

方法。

包括用水，尤

其是热水清洗

 能有效减小体积、降低危险、耗能低。可清除放射

性核素和金属，破坏某些组成而不产生有毒气体。

 该过程不需要使用溶剂或其他危险物质。

 可能只对在相对光滑且未受腐蚀表面上的水溶性

或者输送黏附的污染物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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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去污技术 主要用途 主要优、缺点

表面。

可以使用清洁

剂或其他添加

剂以增强清洗

效果。

 清洗剂可能从被清洗表面提取出有毒金属，从而使

清洗液的处理处置变得复杂。

 该过程可能产生大量需要处理的废水。

 在进行设施和系统设计时，如果预计将来需要进行

大规模的低压水洗操作，则应该考虑配备用于废水

收集的污水池，以及利用树脂过滤床或机械过滤器

进行过滤，以减少残留放射性。

6 高压清洗（高

压喷水清洗）

用于大面积的

剥离和去污。

能用于清洗涂

层、水泥层等。

 无需使用有害添加剂。

 需要少量的水。

 高压水和设备可能会产生安全风险。

 可能产生气溶胶，需要配备包容系统。产生含有大

量固体物质的废水，可能需要重复利用或进行处

理。

7 蒸汽清洗 对复杂形状尤

其有效。

 设备简单经济。

 综合了水的溶解特性和气流的冲击效果，不会显著

增加废物量。

 可能产生气溶胶，需要配备包容系统。

 无需使用有机溶剂或其他危险化学物质。

8 海绵冲洗，或

利用各种不

同等级的泡

沫清洗介质，

比如用水性

聚氨酯海绵

来冲洗表面

在 表 面 接 触

时，通过海绵

膨胀和收缩达

到清洗效果

 海绵冲洗需要专用设备。

 海绵随后要清洗并回收，清洗用水将蒸发。

9 二氧化碳冲

洗

几种相似的去

污方法之一，

例如利用清洗

过程中会挥发

的固体去污

 利用压缩空气将细小的干冰颗粒喷向待清洗表面，

可穿透污染物甚至使其粉碎，从而释放出污染物。

尽管该方法被证明对塑料、陶瓷制品、复合材料和

不锈钢都很有效，但是对于非常牢固地黏附在基础

材料上的硬涂层并不适用。

 不需使用危险的清洁介质。

 二氧化碳会蒸发，不会增加需要处理的残留废物

量。

10 湿沙粒冲洗 一种需要使用

水、研磨介质

和压缩空气的

液体研磨去污

技术。很多核

 封闭的循环系统，使废物产生和喷射危险最小化。

 使用的介质最终需要处置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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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去污技术 主要用途 主要优、缺点

设施采用该方

法去除诸如结

构钢材、部件

和手持工具等

金属表面的可

擦除的以及固

定污染物。

11 沙粒冲洗 通常也称为沙

洗 或 研 磨 喷

射，作为通用

的表面污染去

除技术已经使

用 超 过 100

年。这种技术

利用水、压缩

空气或者两者

混合物携带研

磨材料（比如

矿物颗粒、小

铁球、玻璃珠

等）向待处理

的表面喷射。

 该技术不适用于会破碎的表面（比如玻璃、石棉水

泥板、树脂玻璃），而且可能导致产生难以分离的

额外废物。

 过程中噪声可能很大。

 要求系统能包容产生的灰尘。

12 尖物剥除 用于混凝土和

钢铁两种表面

的 污 染 物 去

除。利用 2 mm、

3 mm 或 4 mm

的铍铜针，反

复摩擦，消除

表 面 的 污 染

物。

 尖物剥除最适用于去除钢铁表面、管道和导管的污

染物和涂层，但是表面积很大时将要耗费大量劳动

力。

 铜和铍有毒，必须事先防范以免受危险，并且需要

处理污染废物。

13 碾磨 从金属或混凝

土上刮削下不

同厚度的材料

层。金属碾磨

时，利用旋转

刀具刮削材料

层。混凝土碾

磨类似于混凝

土粗琢或者切

割，不同之处

 可能需要昂贵的设备。

 需要保持警惕，保护好已清除的表面，以免受到正

在碾磨表面的污染。

 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控制灰尘在空气中的传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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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去污技术 主要用途 主要优、缺点

在于它可用于

更大表面积的

场合。

14 切割 用于清除受污

染表面的表层

直至合适的、

没有污染的表

面。

 当某设施要开放至无限制使用时，可利用切割机对

其进行处理，处理后可以为新的涂层系统提供需要

的轮廓。

 为了得到需要的轮廓以及去除混凝土污染物，可采

用粗琢切割工艺。

 可能需要采取措施控制灰尘在空气中的传播等。

15 粗琢 粗琢工具配备

了若干气动活

塞头，可用于

同时冲击混凝

土表面。最适

用于去除被污

染混凝土和水

泥薄层。

 对去除表面污染，尤其是在大范围、无障碍的场合

很有效。

 需要相应的真空附件和覆盖结构，以减少已清洁表

面和被污染表面的交叉污染，防止危险气体扩散。

15 干冰清洗 用于地板砖的

污染清除。

 适合表面去污，不需要将整个瓷砖作为废物处置。

 不需使用有机溶剂，避免产生低水平放射性废物。

16 钻孔、碎裂 用于去除混凝

土表面污染，

无需破坏整体

结构。

 与其他方法相比，对污染物清除控制的精度较低。

 如果去除了没有被污染的混凝土，可能导致需要处

置的废屑量增加。

17 分拣 非放射性固体

废物与低水平

放射性废物分

开，并归于不

同类别。

 可能大大地减少干性废物的量。

 混合后的放射性物质和非放射性物质的分离可能

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支出，尤其是在简单的监测技

术不能探测到该放射性核素的情况下。

 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分类出错时，可能将低水平

放射性废物错误地当作非放射性物质排放。

 该操作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废物搬运操作，增加个

人受照的可能性，从而造成辐射危险。

18 脱水 利用离心机、

过滤系统等去

除漂洗液和其

他退役废物中

的水分。

 降低废物中的含水量，从而减小废物量，降低处置

成本。

19 催化提取 将有毒废物和

低水平放射性

 适用于低水平混合废物和被放射性污染的金属碎

片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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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去污技术 主要用途 主要优、缺点

废物破碎，作

为再循环或再

利用部件，投

入金属熔炉。

 为重新使用贵金属以及处理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和

低水平混合废物提供了一种手段。

 需要使用相应的场外设施。

20 生物处理 通过微生物作

用去除污染物

或对其进行稳

定化处理。该

方法包括活性

污泥技术、酸

沥滤、延时曝

气、接触稳定

法、纯氧曝气，

使用滴流生物

滤器和旋转生

物转盘。

 有效性主要取决于如下因素：废物组成、污染物特

性、关键组分的存在以及有助于对废物进行生物降

解的有机体的生长条件。

 可应用于大体积废物流及场址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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